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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0310228][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计量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计量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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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版权归河南省计量协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标准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标准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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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30310229]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的依据、认证等级的分类、划分及晋升、诚信计量认证加分要求、认证实施、认证申请条件、认证证书和牌匾、认证机构、复审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级认证。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0310230][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 T 22117 信用基本术语
GB/ 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GB/ 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T / HNJX 0008- 2025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ISO/IEC 1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SA 8000 社会责任标准
[bookmark: _Toc130310231]术语和定义
GB/ T 19022 、GB/ T 22117 、GB/ T 27000 、GB/ T 36000 、ISO/IEC 17025 、SA 800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30310232]认证依据
应按照T / HNJX 0008- 2025的要求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活动。
[bookmark: _Toc130310233]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等级
[bookmark: _Toc130310234]等级分类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结果采用分级管理方式，分为五个等级:A 级、AA 级、AAA 级、AAAA 级和AAAAA 级（又称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bookmark: _Toc130310235]等级划分
集贸市场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诚信计量管理自评得分70以上80分以下（含）的，其诚信计量管理为A级；
集贸市场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诚信计量管理自评得分80以上90分以下（含）的，其诚信计量管理为AA级； 
集贸市场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诚信计量管理自评得分90以上100分以下（含）的，其诚信计量管理为AAA级；
集贸市场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诚信计量管理得分90以上，且认证加分20分以上30分以下（含）的，其诚信计量管理为AAAA级；
集贸市场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诚信计量管理得分90以上，且认证加分30分以上的，其诚信计量管理为AAAAA级。
[bookmark: _Toc130310236]认证等级的晋升
集贸市场在建立诚信计量管理体系的前提下，本着自愿原则，可在河南省诚信计量管理平台公开承诺其诚信计量管理体系级别。
A 级、AA 级、AAA 级的诚信计量管理仅适用于企业自我承诺管理，无需取得认证。
集贸市场公开承诺AAA级诚信计量管理满一年后，方可申请AAAA级及以上的诚信计量管理认证，获得相应级别的诚信计量管理认证证书或牌匾。
获得AAAAA级诚信计量管理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同时授予其“诚信计量示范单位”称号并颁发牌匾。
[bookmark: _Toc130310237]认证加分要求
[bookmark: _Toc130310238]管理加分要求
[bookmark: _Toc126827125][bookmark: _Toc489032716][bookmark: _Toc484853947][bookmark: _Toc485365184]申请集贸市场在覆盖诚信计量管理的所有部门配备固定的专职管理人员，并负责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的，加1分，专职管理人员为最高管理者的另加1分。
申请集贸市场为其计量设备在周期性量值溯源后及时进行计量确认并保存相关记录的，一份确认记录加0.5分，最多加2分。
申请集贸市场为其主要计量设备编制操作作业指导书的，一份指导书加0.5分，最多加2分。
申请集贸市场向经营者进行诚信计量宣传活动的，一次1分，最多加2分。
申请集贸市场建立顾客满意度评价体系，运行有效的，加5分。
[bookmark: _Toc130310239]人员加分要求
申请集贸市场内有效注册计量师的，1位注册计量师加1分，最多加5分。
[bookmark: _Toc126827128]申请集贸市场的计量管理人员接受外部计量知识培训并保存相关证明的，加1分。
[bookmark: _Toc130310240]获奖加分要求
[bookmark: _Toc126827134]申请集贸市场三年内，在计量活动领域获得表彰的，国家、省、市、县级，对应加4 分、3 分、2 分、1 分，最多加10 分。
[bookmark: _Toc126827135]申请集贸市场的诚信商户占比连续三年内超过95%的，加5 分。
[bookmark: _Toc130310241]技术加分要求
[bookmark: _Toc130310242][bookmark: _Toc130309942]申请集贸市场三年内，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地方或团体有关标准、规程或技术规范并发布实施，每项加1 分，最多加5 分。
[bookmark: _Toc130310243]认证实施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采取文件审核或现场审核的方式进行。
[bookmark: _Toc130310244]认证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30309945][bookmark: _Toc130310245]申请集贸市场应具备以下条件：

a) 一个独立门店为申报主体，合法经营；
b) 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遵守践行；
c) 诚信计量管理符合《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要求，并在河南省诚信计量管理平台公开承诺，体系整体运行不少于12个月，且管理状态良好；
d) 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率为100%且已备案，在用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溯源率为100%；
e) 从业人员经计量业务知识培训并熟知相关知识，诚实守信，主动落实主体责任，自律意识较好，行为客观公正，没有出现用户投诉或出现用户投诉但处理及时未造成其他负面影响。
[bookmark: _Toc130310246][bookmark: _Toc130309946]申请集贸市场应提供以下材料：
a) 申请书（见附录 A）；
b) 自我评价表，可使用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细则表（见附录 B）；
c) 诚信计量承诺书（可从河南省诚信计量管理平台获取）； 
d) 规章制度一览表；
e) 顾客满意度调查评价概况（调查表原件现场备查）；
f) 合法经营的文件复印件（如营业执照）；
g) 有行业特殊要求的需附相关资质文件；
h) 在用计量器具一览表。
[bookmark: _Toc130310247]认证证书和牌匾
[bookmark: _Toc130310248]证书、牌匾的颁发
通过认证的集贸市场可颁发相应级别的认证证书或牌匾，有效期三年。
[bookmark: _Toc130310250]证书、牌匾的暂停
[bookmark: _Toc129009777][bookmark: _Toc12682715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暂停其使用认证证书和牌匾：
a) [bookmark: _Toc129009778][bookmark: _Toc126827152]获得诚信计量管理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未按规定使用牌匾的；
b) [bookmark: _Toc129009779][bookmark: _Toc126827153]获得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运营中不符合认证要求，但是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bookmark: _Toc130310251]证书、牌匾的注销及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认证证书，并收回牌匾：
a) 认证适用的标准变更，获得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不能满足变更要求的；
b) 认证证书有效期超期，获得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未申请复审的；
c) 获得认证证书的集贸市场申请注销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认证证书并停止其使用牌匾：
a) 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
b) 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c) 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
d) 发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法规、违反《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等规范的；
e) 认证证书暂停使用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或未有效纠正的；
f) 出现诚信计量、质量或安全等责任事故的；
g) 证书暂停超过六个月的。
[bookmark: _Toc130310252]认证机构
[bookmark: _Toc130309953][bookmark: _Toc130310253]认证机构：河南省计量协会。
[bookmark: _Toc130309954][bookmark: _Toc130310254]认证机构聘请行业相关的计量专家组成评审组开展认证工作。
[bookmark: _Toc129009786][bookmark: _Toc130309955][bookmark: _Toc130310255][bookmark: _Toc126827160]评审组认证工作按照本文件的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130309956][bookmark: _Toc130310256]通过认证机构认证后，由认证机构对认证结果在公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结束后无重大投诉或有投诉但查无实证的，认证结果生效。
[bookmark: _Toc130310257]复审
[bookmark: _Toc130309958][bookmark: _Toc130310258]认证证书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有效期满90天前向认证机构申请复审，复审的申请手续、审核内容同初次申请，复审通过后重新颁发认证证书。复审由集贸市场认证证书期满前自愿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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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0310261]
（规范性）
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申请书格式





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盖章）：                                                                    
  
负 责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法人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 话
	

	地 址
	
	邮 箱
	

	邮政编码
	
	职工人数
	

	企业内主管计量
部门（如适用）
	
	专兼职计
量人员数
	

	计量器具数量
	
	强检器具数量
	

	诚信计量管理认证情况
(复审时填写)
	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等级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截止目前一年内收到的投诉次数
	
	本企业是责任方的次数
	已经处理次数
	

	
	
	
	客户满意次数
	

	企业诚信计量
创建工作概述
	

	申请企业意见
	自愿申请诚信计量管理认证；
对申报材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负责人签字（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30310262]
（规范性）
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细则

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细则见表B.1

表B.1 河南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认证细则
	标准条款（条款序号参照《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评价方法
	评价
记录
	得分

	4．
计量管理要求
40分
	4.1
基本要求10分
	1.集市的主办者和经营者应遵守从业活动中的计量法律、法规、规则及有关政策的规定，自觉接受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计量监督管理。（5分）
	
	

	
	
	2.集市的计量活动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诚信的原则，保证计量器具和商品量的准确。正确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5分）
	
	

	
	4.2
主办者职责要求10分
	1.建立集市计量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核验、更新、公示经营者的相关信息。（1分）
	
	

	
	
	2.要求经营者配备和使用符合国家规定、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以及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等。（1分）
	
	

	
	
	3.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配合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出现新增、减少、更换、维修等情况应当及时更新登记信息。（1分）
	
	

	
	
	4.合理设置用于公平复核的公平秤，摆放在显著、便捷位置，并予以标识；对用于公平复核的公平秤负责保管、维护和监督检查，保证量值准确。（1分）
	
	

	
	
	5.配备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负责集市内的计量管理工作。（1分）
	
	

	
	
	6.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集市定量包装商品、零售商品等商品量的计量监督管理工作。（1分）
	
	

	
	
	7.发现经营者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或者其他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计量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1分）
	
	

	
	
	8.消费者和经营者因商品量计量结果产生纠纷的，主办者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计量调解和违法行为查处。（1分）
	
	

	
	
	9.建立健全诚信计量管理体系，组织经营者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1分）
	
	

	
	
	10.积极宣传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提高经营者的计量法律意识和诚信经营意识。（1分）
	
	

	
	4.3
经营者职责要求10分
	1.遵守计量法律、法规、规章及集市关于计量活动的有关管理制度。（1分）
	
	

	
	
	2.经营的所有商品应当明码标价。（1分）
	
	

	
	
	3.正确、规范使用计量器具和法定计量单位，对配置和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计量器具量值准确。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应当定期接受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计量器具出现新增、减少、更换、维修等情况，应当及时向主办者报备。（2分）
	
	

	
	
	4.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限制使用的计量器具，不得使用未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使用国家限制使用的计量器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2分）
	
	

	
	
	5.不得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不得破坏计量器具的铅（签）封，不得使用铅（签）封已损坏的计量器具。（1分）
	
	

	
	
	6.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商品量的量值作为结算依据的，应当使用计量器具进行测量，计量偏差应当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1分）
	
	

	
	
	7.现场交易时，所有商品应当明示计量单位、单价、计量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消费者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计量过程和显示量值。（1分）
	
	

	
	
	8.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1分）
	
	

	
	4.4
管理制度要求10分
	1.主办者管理制度（2分）
a)	主办者相关信息的管理；
b)	诚信经营的自我承诺；
c)	诚信计量文化建设。
	
	

	
	
	2.经营者管理制度（2分）
a)	经营者相关信息的管理；
b)	诚信经营的自我承诺；
c)	诚信经营者的评选及奖励制度；
d)	违法失信经营者的警示及惩戒制度。
	
	

	
	
	3.计量人员管理制度（2分）
a)	计量人员的职责；
b)	计量巡查制度。
	
	

	
	
	4.计量器具管理制度（2分）
a)	经营者计量器具的登记造册；
b)	计量器具的配备；
c)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备案及检定；
d)	公平秤的检定和保管、维护。
	
	

	
	
	5.计量监督、纠纷与投诉处理制度（2分）
a)	接受计量监督与投诉的公开渠道；
b)	计量纠纷处理程序；
c)	计量投诉处理程序；
d)	计量失准赔付标准。
	
	

	5．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30分

	5.1
计量器具配备10分
	1.集贸市场应配备符合国家规定、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2.集贸市场配备的公平秤准确度等级等于或优于三级。
	
	

	
	
	3.配备一定数量的砝码，用于快速判断计量器具的准确性。
	
	

	
	
	4.当地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或集贸市场主管部门有特殊要求的，遵从其规定。
	
	

	
	5.2
计量器具管理20分
	1.经营者计量器具管理：（15分）
a)	应购买具有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计量器具结构完整、外观完好，铭牌清晰；
b)	保持检定合格标志、铅（签）封完整；
c)	计量器具应向主办者进行登记，计量器具出现新增、减少、更换、维修等情况，应当及时向主办者报备；
d)	计量器具不得带有作弊功能；
e)	计量器具使用时应放置在坚硬、平整的台面上，同时能使顾客方便、清楚看到称重过程和称重结果。
f)	计量器具应按照规定进行强制检定。
	
	

	
	
	2.公平秤管理：（5分）
a)	公平秤应有专人管理；
b)	公平秤应放置在市场内显著位置；
c)	公平秤应按照规定进行强制检定；
d)	公平秤的使用应做好使用记录。
	
	

	6．
零售商品及预包装商品管理10分
	6.1
零售商品5分
	1.应在显著位置标识价格及结算单位，使用计量器具称重时，应使顾客清楚看到操作过程、称重结果、单价及结算金额。
	
	

	
	
	2.有皮重的应该先除皮或去除包装物（必要的内包装除外）。
	
	

	
	
	3.对于加工（去鳞、去内脏等）前后称重结果不一致的零售商品，应提前告知顾客计价方式。
	
	

	
	
	4.消费者对称量结果有异议时：
a)	对可复现的计量结果，应在该计量器具上重新称量一次或拿到公平秤处进行复核；
b)	对不可复现的计量结果，应在称量前告知消费者。
	
	

	
	6.2
预包装商品5分
	1.标注净含量的预包装商品，其净含量标注应符合JJF 1070的规定，并在显著位置标识价格。（3分）
	
	

	
	
	2.未标注净含量的预包装商品，应称重，加贴称重结果标识，标识应包含净含量、单价及总价。（2分）
	
	

	7．
诚信计量建设15分
	7.1诚信计量承诺5分
	1.主办者和经营者应对诚信计量进行声明与承诺；声明与承诺应用适当的途径进行表达，如通过网站、公示栏、新闻媒体、书面文件等，以便于各相关方的监督。（2分）
	
	

	
	
	2.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3分）
a)	认真履行诚信计量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b)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遵守单位诚信计量各项制度要求；
c)	自觉遵守本文件要求；
d)	使用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计量准确，不损害消费者权益；
e)	不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f)	确保所有计量活动和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g)	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处理计量纠纷及投诉。
	
	

	
	7.2计量纠纷5分
	1.制定计量纠纷处理流程，及时公正处理计量投诉纠纷。
	
	

	
	
	2.应建立失准赔付制度，实施先行赔付或设置赔付资金等快速赔付方式
	
	

	
	
	3.应积极配合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计量投诉，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保证计量纠纷调解工作顺 利进行。
	
	

	
	7.3计量监督与投诉3分
	1.主办者应建立诚信计量监督投诉受理制度，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工作。（1分）
	
	

	
	
	2.诚建立多种渠道如意见箱、电子邮箱、电话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1分）
	
	

	
	
	3.鼓励建立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确定测评指标，积极开展诚信计量行为满意度测评，确保测评过程及结果有效。（1分）
	
	

	
	7.4 奖励与惩戒2分
	1.主办者应积极组织开展“诚信经营者”评选活动，将诚信计量纳入评选资格条件。（1分）
	
	

	
	
	2.主办者应对计量存在问题的经营者进行失信惩戒，挂设失信警示标识，并取消“诚信经营者”评选资格。（1分）
	
	

	8.评价与持续改进
5分
	8.1评价2分
	1.市场主办者应建立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自我评价机制并实施运行，定期对已建立的诚信计量管理体系进行审核和评价，以确保其持续有效并符合规定要求，并保存相关的记录。（2分）
	
	

	
	8.2持续改进3分
	1.当有关诚信计量管理不满足规定要求，或相应的数据显示不可接受时，识别并分析原因，采取纠正措施予以消除。（2分）
	
	

	
	
	2.主办者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本集贸市场的诚信计量持续改进机制，该机制应具备：（1分）
a）确保有关部门或人员的职责或权限对企业诚信计量的持续改进负责；
b）寻找诚信计量的薄弱环节，发现可能改进的机会，并提出改进建议；
c）评估改进建议实施的可行性，确定和实施改进措施；
d）记录所采取措施的结果，并对该结果的有效性进行整体效果评估；
e）持续改进诚信计量管理体系，以确保其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评价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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